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履职报告

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破产企业”）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经申请执行人漯河市农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同意，临颍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122执24号决定书，将破产企业移送至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产清算。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豫11破申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破产企业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豫11破43号决定书，指定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现将有关执行职务的情况报告如下：
1、 破产企业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4111003450396725
法定代表人：王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仟零伍拾万圆整（实收资本情况暂无法确定）
注册时间：2015-05-29
注册地址：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
营业期限：2015-05-29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服装、电梯、电梯配件、变频器、空调、配电设备、电线电缆的批发与零售
登记机关：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企业沿革
2015年5月29日，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在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经济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1050万元，实收资本总额为0元，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服装、电梯、电梯配件、变频器、空调、配电设备、电线电缆的批发与零售。公司由王艳一人出资1050万元设立。王艳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王丽莉任公司监事。
2015年6月29日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将实收资本由0元变更为100万元，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8月6日，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作出了股东决定修改了公司章程并于2016年8月8日对新修改的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登记。将原章程中“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生产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王丽莉出资设立河南中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指定本章程”修改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生产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王艳出资设立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制定本章程”。
2021年5月14日，公司拟进行注销清算，遂成立清算组并进行备案、公告，清算组负责人为王艳。据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清算组负责人王艳介绍，清算组成立后因与漯河市农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间就债权债务纠纷的处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未能成功进行注销清算。
（三）企业经营现状
经管理人向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王艳沟通了解，破产企业早已停止经营；经管理人调查，破产企业未开设社保账户，未发现与破产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未发现破产企业存在欠付工人工资情况及工人追讨工资记录。
经管理人调查了解，破产企业目前无实际经营场所；据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王艳介绍，破产企业原有经营场所在租赁的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房屋。
（四）企业实收资本情况介绍
根据破产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的内容显示，破产企业股东于2015年6月18日实际缴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整。但破产企业工商登记档案中并未收录破产企业相关实收资本的验资报告；经管理人与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沟通了解，破产企业相关财务账册业已遗失。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王艳未能向管理人出示证明其实缴注册资本的出资证明。
基于前述基础，在管理人未能接管企业财务账册等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管理人暂无法确定破产企业实收资本的有关情况。
2、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
（一）前期准备工作情况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成立了管理人项目组、提交了《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破产团队人员及分工》、初步了解了破产企业情况、刻制了“管理人公章”和“管理人财物专用章”、发布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及债权申报公告》。
（二）相关资料移交情况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多次与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沟通并告知了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及不履行相关义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据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王艳介绍，破产企业公司员工劳资档案、公司财物账册、公文、资产材料和产权等相关材料业已遗失。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王艳向管理人移交了公司公章、财务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其他资料均未能向管理人移交。
（三）财产调查及接管情况
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对破产企业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并申请了对破产企业的财产保全。经查，破产企业名下无不动产登记信息，无车辆、船舶等动产登记信息，破产企业名下中原银行漯河五一路支行银行账户400016194602015存款为0元、中原银行漯河五一路支行银行账户400016194608019存款为0元，未发现破产企业现存其它财产。综上，破产企业目前无有效破产财产可供管理人接管。
（四）债权人及债权申报登记工作情况
在缺失破产企业债权债务账册、公文等相关材料的情况下，管理人发布了《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及债权申报公告》，并根据与破产企业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联系了已知债权人，告知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在债权申报期内，共1名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现将破产企业债权人及债权调查、申报登记的情况列明如下：
1.劳动债权调查及债权申报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发现破产企业未在郾城区参加社保账户，在债权申报期内无劳动债权申报情况。
2.欠缴税金情况
经管理人向国家税务总局郾城区税务局调查、询问了解，破产企业已完成税务注销，未发现破产企业存在欠缴税款的情况。
3.普通债权及申报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发现普通债权线索1条，管理人联系了破产企业的已知债权人告知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此外，管理人于2024年7月31日发布了《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及债权申报公告》，债权申报期间为30日。截至2024年8月31日，共1名债权人申报债权。经管理人核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证明材料为生效法律文书等，债权构成为追偿权纠纷。普通债权申报金额共计2397695元。
综上，经统计债权人申报债权金额共计2397695元，详见《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及《已知债权清单》。
（五）企业对外债权、投资核查情况
在缺失破产企业债权债务账册、公文等相关材料的情况下，据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介绍，破产企业无尚未收回的对外债权，也没有对外进行过投资。
（六）企业对外提供担保或进行金融借款、融资核查情况
因缺失破产企业债权债务账册、公文等相关材料，管理人在结合调查取得的生效法律文书、债权人提供的债权申报材料及破产企业信用报告的基础上发现，破产企业存在三笔分别发生于2016年7月28日、2017年8月9日、2018年9月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分别为100万元、97万元、97万元，贷款人均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五一路支行，三笔金融借款债权均已清偿完毕，其中两笔贷款还款方式为正常还款，一笔贷款还款方式为漯河市农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进行担保代偿。经管理人通知，该债权人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此外，未发现破产企业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企业民事诉讼及仲裁情况
经查，破产企业作为被告、被申请执行人共涉及1起诉讼案件、1起执行案件。破产企业仍余1起执行案件尚未履行完毕，该起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为漯河市农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案号为（2020）豫1122执24号，因申请执行人与破产企业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案件执行终本；
此外，经查证漯河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记录中，不存在与破产企业有关的已立案、正在审理或已经审结的案件。
以上内容为管理人自被指定以来的履职情况总结汇报，在破产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各位债权人及时发表自身意见并行使相关权利，以推进破产程序依法顺利进行。

特此报告。
河南丽正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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